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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9 
 

 



- 488 -  

附錄 

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  
《審計署署長第 70 號報告書》–第 8 章  

–八號幹線 (沙田段 ) 
 

第 4 部分：沙田段的使用情況及管理  
運輸署的補充資料  

 
就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於 2018 年 6 月 12 日就有關標

題事宜的來函，於附件第 1 頁至 4 頁列出第 (a)至 (o)項的查

詢，運輸署現回覆如下：  
 

(a) 於 6 月 11 日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運輸署署長曾

就沙田段的使用量作出回覆，表示運輸署過去一直有密

切監察尖山隧道的使用情況。另外，就如何進一步善用

八號幹線沙田段以紓緩九龍與沙田之間的連接道路的

交通擠塞情況果，運輸署一直有詳細分析及評估，主要

關鍵是需要解決現有道路前往八號幹線的瓶頸問題。為

此，運輸署及相關工程部門一直致力爭取推行所需的道

路工程項目，包括於大埔公路 (沙田段 )南行通往八號幹

線近蔚景園的連接路新增一條行車線 1，擴闊大埔公路

(沙田段 ) 至雙程各三線行車 2，以及推展T4 號策略性道

路工程計劃 3。  
 
由於政府正按部就班推展上述工程項目，以吸引更多駕

駛者使用八號幹線前往市區，而運輸署亦一直監察有關

道路的整體交通情況，故此沒有就八號幹線沙田段的使

用作個別的特定研究。  
 
 

                                                      
1  有關工程已於 2015 年完成。 
2
  有關工程已於 2018 年 5月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將於 2018年年中動工。  

3
  有關工程包括興建一條策略性道路，西接青沙公路及城門隧道公路，東接沙田路，提供一條由西九

龍/荃灣往返馬鞍山及西貢的連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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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自八號幹線（沙田段）於 2008 年啟用以來截至 2017 年

12 月，運輸署共建議 39 項有關增設途經八號幹線相關

路段新巴士路線及 /或加強現有巴士服務的方案。經諮詢

相關區議會，當中有 32 項建議已經或將會實施；另外 7
項則沒有實施或實施後被撒回。詳情請見附件一。  

 
(c)  專線小巴營辦商提供定期班次服務，行駛固定路線，其

服務水平和票價受運輸署規管和監察。另一方面，紅色

小巴（紅巴）的服務和票價則不受規管。為確保服務質

素，政府既定的政策是鼓勵紅巴轉為專線小巴經營。  
 

基於紅巴的服務路線及班次不受規管，為維持有效的交

通管理，紅巴一般被限制不能在已有完善鐵路及巴士網

絡的新發展地區和在新落成的快速公路提供服務。但在

個別有實際需要而不會影響其他公共交通服務及路面

交通情況的大前提下，運輸署仍可酌情稍為放寬有關限

制。   
  

運輸署正研究是否可以放寬青沙公路部分路段對紅巴

的限制，並會適時通知小巴業界有關研究結果。    
  
(d) 運輸署署長曾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已告知委員

2018-2019 年度的 7 個巴士路線計劃項目，涉及加密班

次及新增服務等，並已諮詢及得到相關區議會的支持。

該七項改善建議預計於 2018 年第三季至 2019 年第一季

實施，詳情列載於附件二。  
 

有關其他善用八號幹線沙田段以達致紓緩九龍與沙田

之間的連接道路之交通擠塞的措施，詳情請參見上文中

的 (a)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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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i) 自青沙管制區於 2008 年 3 月 19 日啟用以來， 運輸署為

其管理、營運及維修共進行過兩次公開投標，在 2007
年第一次進行招標時  (招標編號︰TD 1/2007) ，共有五

間公司提交標書；而在 2012 年進行第二次招標時  (招
標編號︰TD 5/2012)，共有三間公司提交標書。  
 

(ii)及 (iii) 
現時營運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合約的營辦

商，其管理費用為符合第二次招標承投文件要求的投標

者當中最低。運輸署會在現時合約完結前約 9 個月至 1
年籌備及進行公開招標。運輸署現正諮詢各有關政府部

門，以制定下一次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合約

的招標文件。運輸署預計於 2018 年第四季進行公開招

標，並於 2019 年第一季將合約授予中標的營辦商。  
 

(f) 
(i) 正如運輸署署長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表示，政府

各部門（主要包括運輸署、機電工程署、路政署及建築

署）一直負責監察政府隧道及管制區的營辦商在隧道及

管制區的表現 (包括營運、執行、機電系統和設備的維修

保養、公路維修保養、建築物維修保養 )的工作，四個部

門均有清晰的分工，每個部門負責特定範圍，包括運輸

署監察日常營運、交通管理和事故處理；路政署監察橋

樑、高架道路和隧道構築物的維修保養；機電工程署監

察機電系統和設備的維修保養；以及建築署監察建築物

的維修保養的工作。  
 
在接獲審計署的建議後，運輸署已聯同政府監察小組其

他成員，就營辦商於維修保養工作方面整合出一份“青

沙管制區的政府監察小組成員的監察責任”一覽表，清

楚列明各部門所負責的專屬範圍。該一覽表已夾附於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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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管制區現行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內，詳情請

參閱附件三。  
 

(ii) 各部門一般會於 1 至 3 個月左右與青沙管制區營辦商進

行一次會議，以保持溝通及監察其表現。此外，為加強

就個別重要項目監察營辦商的表現，例如就實施停車拍

卡電子繳費服務加強監察和聯繫，運輸署亦會按需要聯

同相關部門與營辦商舉行特別會議。運輸署就青沙管制

區營辦商的營運表現舉行及參與之會議詳情（共 45 次

會議）如下：  
 

會議日期 會議 

24/10/2013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5/12/2013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19/12/2013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0/2/2014 
17/4/2014 
19/6/2014 
8/7/2014 運輸署署長與營辦商高層的會議 

21/8/2014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3/10/2014 

18/12/2014 
30/12/2014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12/2/2015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3/4/2015 

25/6/2015 
15/7/2015 運輸署助理署長與營辦商高層的會議 

20/8/2015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1/8/2015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2/10/2015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17/12/2015 
16/2/2016 
18/2/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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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運輸署亦會就青沙管制區的管理及維修事項等，

在有需要的情況下，與其他為監察小組成員的部門進行

會議，例如運輸署曾於 2018 年 2 月 8 日與機電工程署、

路政署及建築署舉行跨部門會議，商討各政府部門就監

察營辦商於維修保養工作方面的詳細分工。  
 

18/4/2016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1/4/2016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3/6/2016 
19/7/2016 運輸署署長與營辦商高層的會議 

26/8/2016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6/10/2016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0/10/2016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1/12/2016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特別會議 

8/2/2017 運輸署及警務處與營辦商的特別會議 

2/3/2017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0/4/2017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2/6/2017 
4/7/2017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24/8/2017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4/10/2017 運輸署副署長與營辦商高層的會議 

19/10/2017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3/1/2018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17/1/2018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特別會議 

8/3/2018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與營辦商就「停車拍卡」

電子繳費服務的工作會議 

14/3/2018 運輸署副署長與營辦商高層的會議 

23/3/2018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與營辦商就「停車拍卡」

電子繳費服務的工作會議 18/4/2018 
26/4/2018 機電工程署/運輸署/路政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11/5/2018 運輸署與營辦商的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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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運輸署署長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回覆時表示，就

營辦商的工作表現，運輸署設有一套恆常的監察機制，

主要的監察方式包括進行實地監察、工作會議及製備季

度表現報告等。有關運輸署的監察機制詳情請參閱附件

四。   
 
(g) 
(i) 根據現有就突擊進行的實地巡查的安排，運輸署每月會

預先就運輸監督於管制區的檢查編定時間表，包括早

更、午更以及通宵更份，以涵蓋管制區的 24 小時運作，

而運輸監督會按照時間表抽樣於管制區的不同工作地

點例如收費廣場、行政大樓及監察站等進行突擊巡查，

並就營辦商的表現填寫監察評估報告。同時，運輸主任

亦會每隔約兩星期視察管制區的運作。在進行突擊巡查

時，運輸署會記錄營辦商的表現，如發現營辦商工作未

能符合合約要求時，運輸署會盡快與營辦商作出適當跟

進。  
 
此外，因應實際情況及需要 (如查證投訴個案或應付突發

事故等 )，運輸監督及運輸主任亦會進行非預先編定的不

定期檢查行動，以檢視營辦商的實際表現。  
 
(ii) 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運輸署署長已就運輸署未

有監察行政及輔助人員的人手編配水平作出回覆。在合

約管理方面，運輸署一直採用雙管齊下的方式監察營辦

商的表現，即視乎工作的性質而採用投入資源為本方式

(如最低人手要求 )或表現為本方式 (如能否於限期內提

交財務資料 )。由於行政及輔助人員主要為後勤人員 (如
文員、廚師、會計及行政人員等 )，並非涉及管制區的核

心及前線的服務，故此招標文件內並沒有就行政及輔助

人員的人手編配規定定下最低水平，而運輸署自合約生

效以來一直採用表現為本方式以監察行政及輔助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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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審閱營辦商製備的人力資源的資料

／每月表現報告 /每月財務資料及能否依時提交有關資

料、及恆常實地視察清潔服務和員工膳食提供等。就

此，營辦商一直適時提供應有的服務，未有發現不妥之

處。  
 
然而，由於行政及輔助人員的人手編配數目已在合約中

列明，運輸署已接納審計署的建議，並於 2018 年 2 月

起開始監察營辦商有否遵從合約內所訂明的行政及輔

助人員的人手編配規定。  
 

(iii) 運輸署負責監察執行人員和行政及輔助人員的人手編

配情況。就上述類別的員工，根據營辦商提供的員工出

勤紀錄及運輸署的巡查紀錄 4，營辦商於 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未曾就屬於無須徵收算定損害賠償類

別的員工出現人手短缺的情況。  
 

(h) 如上文 (g)(ii)  項的答覆中提到，運輸署一直透過監察營

辦商提供的行政及輔助服務的服務水平，以確保其服務

質素。然而，由於人手編配規定屬於合約規定，運輸署

接納審計署的建議，已要求營辦商自 2018 年起遞交行

政及輔助人員的人手編配資料，並透過實地視察及核對

營辦商於每月提交的營運報告，監察營辦商有否遵從合

約所訂明的行政及輔助人員人手編配規定。根據營辦商

提供的資料，以及運輸署在 2018 年起透過實地視察及

核對營辦商於每月提交的營運報告，行政及輔助人員人

手編配由合約生效起至今一直符合要求。  
 
(i) 
(i) 在403名當值員工中，有343名前線員工屬於須徵收人手

短缺算定損害賠償的員工類別，包括186名執行人員  (負
責日常營運、交通管理和事故處理等工作 )、34名公路維

                                                      
4
  運輸署於 2013年 9 月至 2017 年 1 月期間所進行的巡查，只記錄有關執行人員的人手編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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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保養人員、122名機電工程人員，以及1名建築物維修

保養人員。徵收算定損害賠償目的是要確保管制區時刻

有效率和安全運作，營辦商須調派執行日常營運和維修

保養工作 (例如處理事故和維修保養機電系統 ) 所必需

的足夠前線人員到管制區。因此，現行的合約訂明，如

前線執勤人員出現人手短缺時，政府便會徵收算定損害

賠償。  
 

(ii)  就60名無須徵收人手短缺算定損害賠償的員工，當中包

括主要(管理及專業)人員、公路和建築物維修保養的支

援人員，以及行政及輔助性質人員 (例如行政經理、廚

師、文員等 )。根據合約條款，如主要（管理及專業）人

員職位因任何原因突然出缺，營辦商須於3個工作天內通

知運輸署，並須盡快在獲得運輸署批准後聘請合資格的

人仕填補出缺職位。營辦商如未能遵守合約內訂明的人

手編制規定聘用上述60名無須徵收人手短缺算定損害賠

償的員工亦屬違反協議。如營辦商持續未能聘請足夠人

手，政府可根據《青沙管制區條例》 (第594章 )或管理、

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的條款對營辦商作出處罰。有關合

約條款及法例條文詳情請參見下文中的 (l)(i)項。  
 
(iii) 正如運輸署署長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所述，403名員

工屬於需被編到各更份當值的人員，並不包括 80名 “替
假 ”人員 (包括67名前線執行人員及13名前線機電工程人

員 )。這些替假人員的編制是用以頂替於早 /午 /夜更輪班

工作的執行和機電工程人員的缺席，以維持管制區24小
時的運作。凡所需更份出現人手短缺，青沙管制區營辦

商會適當調配替補人員，首先調派“替假”人員，如仍

有人手短缺的情況，會再通過安排員工加班工作或署任

以填補空缺。管制區的運作現時大致維持正常，未有受

到員工不足所影響。然而，如所需更份的空缺未能填補

而有關員工屬於須徵收人手短缺算定損害賠償的員工類

別，便須徵收算定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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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根據管理合約，營辦商需與所有僱員簽訂僱傭合約，而

營辦商亦可按照合約規定外判非核心服務及維修保養

工作。截至2018年5月底，青沙管制區除提供膳食的數

名員工為外判員工外，所有員工均是由營辦商直接僱

用。   
 
(v) 根據管理合約，營辦商於得到相關部門批准後，可外判

維修保養工作，而外判的工作可抵銷營辦商進行有關工

作所需的相關員工數目及其所引致的算定損害賠償。舉

例而言，營辦商曾在2013年10月至2014年4月期間安排

外判某些機電維修工作，而機電工程署會計算有關外判

工作所涉及的機電工員人員數目，故此該段期間因機電

工程人員不足而向營辦商徵收的部分算定損害賠償可

予以抵銷。如運輸署署長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所

述，若營辦商在外判工作後仍有人手出缺的情況，政府

仍會向營辦商收取算定損害賠償。有關合約內算定損害

賠償的條款請參閱附件五。  
 
(j) 運輸署的兩名運輸監督定期駐守於青沙管制區並執行

監察工作，包括監察營辦商的人數編制、人員訓練及考

試、營運紀錄例如交通流量、收取使用費程序及收費站

的運作、以及救援車輛的狀況及救援工作的程序等。運

輸監督會將上述監察工作的評核結果上報予相關運輸

主任，以作適當跟進。因應實際情況及需要，運輸主任

亦會於管制區進行實地巡查。  
 
(k) 路政署會於有需要時聯絡運輸署以討論有關青沙管制

區的維修保養問題  (例如就高架道路加裝閘門的工

程 )，而路政署現時沒有定期提供其與營辦商的會議紀

錄予運輸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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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i) 運輸署署長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曾回覆委員，合

約有就營辦商的表現未達標清楚訂明罰則。根據《青沙

管制區條例》第24及25條，如營辦商違反管理合約，有

關當局可在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的批准下，按照條例

對營運者施加罰款。  
 

按照條例，政府可就每項違反事項向營辦商施加罰款。

就可補救的事項而言，每一項的首次罰款為不高於

$10,000；若該事項持續發生，則政府每一天可再向營辦

商施加不高於$10,000的罰款。就不可補救的事項而言，

每一項的首次罰款為不高於$20,000，第二次則為不高於

$50,000，第三次或以後則為不高於$100,000。  
 
此外，按照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第91至93條條款，

當營辦商出現過失或違反管理合約的情況而引致政府蒙

受損失，政府可向其索償。如情況嚴重，政府更可提出

終止合約。  
 
當中，就人手短缺或營辦商未達核心服務水平要求的情

況，營辦商須向政府支付算定損害賠償。除了就人手短

缺收取算定損害賠償，運輸署也曾就營辦商兩次未有按

時到達交通事故現場各收取$3,801作為所涉及的政府行

政開支的算定損害賠償。  
 

(ii) 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內已訂明終止合約的條款，

如營辦商持續違反合約規定，政府可提出終止合約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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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i) 審計報告內表十七中的“實際平均人手短缺”是由審

計署對運輸署、機電工程署、路政署和建築署呈交的人

手編配及紀錄分析而得出，以反映青沙管制區於扣除員

工加班、署任後由2017年1月至9月期間需徵收算定損害

賠償的實際人手短缺的平均數字。  
 

(ii) 青沙管制區營辦商於2017年1月至12月期間超時工作員

工的人數及工作時數詳情如下：  
 

2017 年 

執行人員 機電工程人員 公路維修保養人員 建築物維修保養人員 

超時工作的 

人數 工作時數 人數 工作時數 人數 工作時數 人數 工作時數 

1 月 93 2182.2 37 986.5 17 641 0 0 

2 月 90 4792.25 30 789.5 28 623 0 0 

3 月 95 5572.72 37 1208.5 31 458 0 0 

4 月 102 6014.75 22 992 11 130 0 0 

5 月 102 6511.98 29 1041 10 84 0 0 

6 月 103 6600.75 36 1355.5 30 696 0 0 

7 月 110 6457 37 1105 33 472.5 0 0 

8 月 108 5923.75 50 1262.3 26 586.2 0 0 

9 月 94 5244.5 49 1311.5 8 203 0 0 

10 月 98 6522.25 36 1233 19 317 0 0 

11 月 105 6897 43 1450.3 16 229 0 0 

12 月 98 6552.75 36 1291.5 21 668 0 0 

  
(n) 運輸署署長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表示，員工可兼

任兩個崗位而不會被徵收算定損害賠償。  現時營辦商

必須按合約內的要求，安排足夠人員於早 /午 /夜更當

值，以確保管制區時刻有效率和安全運作。輪更員工若

符合多於一個職位資歷要求，可於不同更份擔當不同的

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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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日間工作而言，獲取合法假期（例如：產假、侍產假、

休息日、病假、公眾及法定假日、僱員年假等）的人員

並不會被視為人手短缺。此外，日間工作的員工可兼任

午 /夜更的職位，在符合職位資歷要求的情況下，算定損

害賠償的相關部分亦可予以抵銷。  
 
然而，假若營辦商在安排員工兼任其他工作崗位後，管

制區內仍出現任何個別人手短缺，營辦商會按照崗位出

缺的情況被徵收算定損害賠償。  
 
(o) 
(i) 於政府帳目委員會的會議上，運輸署署長已就有關問題

作出回覆，當中提到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

養合約是第一份對管理政府隧道及管制區營辦商施加算

定損害賠償條款的合約，是根據中央評審委員會的要求

在短時間內加入這個機制，有關詳細資料如下 : 
 

於2013年5月，就標書評審委員會 (成員包括運輸署、路

政署、機電工程署和建築署 )的建議而選出青沙管制區的

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的中標者後，中央投標委員

會告知運輸署，假如營辦商沒有遵從其最低人手編配承

諾，政府便應對營辦商施加懲處，以清楚傳達營辦商須

完全遵從合約規定，並盡快糾正不足之處的訊息。運輸

署須在短時間內與中標者就於合約內加入有關條款進行

談判，在得到中標者同意後，把有關人手短缺徵收算定

損害賠償的相關懲處條款，納入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

運及維修保養合約。  
 
鑑於上述中央投標委員會的建議於選出中標者後才提

出，故此招標文件內並沒有包含有關條款。而籌備相關

條款的時間亦相對有限，因此當時簽定的合約僅包括原

則性的條款，所以於實際執行時遇到各類不同問題，需

時與營辦商再作討論和議定計算算定損害賠償金額的詳

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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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正如運輸署署長在會議中解釋，青沙管制區的管理、營

運及維修保養合約是第一份對營辦商施加算定損害賠償

條款的合約，及有關條款是中央投標委員會於選出中標

者後才提出，並於簽約前才取得營辦商的同意納入合約

內。因此，在實際實施時，相關部門需時與營辦商討論

和議定詳細計算方法（例如：如何把病假或年假、或外

判及署任等計算在內）。期間，運輸署曾多次就算定損害

賠償的條款徵詢律政司的法律意見，並與機電工程署、

路政署及青沙管制區的營辦商進行多次會議，而營辦商

亦曾安排海外總公司的職員於2016年12月來港與運輸署

就青沙管制區的營運事宜會面，包括討論算定損害賠償

的計算方法及條款、付款的時間表以及算定損害賠償對

營辦商財政上的影響。  
 

於2017年初大致釐清因人手短缺所引致相關算定損害賠

償的計算方法和細則後，當局即著手與營辦商確認遞交

資料的格式及建立用以核對遞交資料的程式計算表，並

於 2017年5月向營辦商發出首封徵收算定損害賠償的信

件，及於同年6月與營辦商協商並同意於2018年3月或之

前分批收回由合約起至2017年年底的算定損害賠償。所

有相關由合約開始至2017年年底因人手短缺所引致的算

定損害賠償，營辦商已按時於 2018年3月全數向政府支

付。  
 

(iii) 運輸署向營辦商徵收算定損害賠償的紀錄如下：  
 

期間 
徵收算定損害賠償

的信函日期 
付款日期 

算定損害賠

償金額 

機電工程人員 
   

2013 年 9 月至 11 月 10/5/2017 16/5/2017 約 138 萬 

2017 年 1 月 25/5/2017 1/6/2017 約 32 萬 

2017 年 2 月至 3 月 10/7/2017 17/7/2017 約 6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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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4 月至 5 月 18/10/2017 1/11/2017 約 70 萬 

2017 年 6 月至 9 月 19/12/2017 29/12/2017 約 134 萬 

2013 年 12 月至 2014 年 2 月 7/12/2017 18/12/2017 約 132 萬 

2014 年 3 月至 5 月 9/1/2018 16/1/2018 約 105 萬 

2017 年 10 月至 11 月 25/1/2018 1/2/2018 約 62 萬 

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2 月 8/2/2018 16/3/3018 約 530 萬 

2014 年 10 月至 2015 年 10 月 2/2/2018 21/2/2018 約 470 萬 

2017 年 12 月 22/2/2018 1/3/2018 約 31 萬 

2014 年 6 月至 9 月 30/1/2018 1/2/2018 約 122 萬 

總數（2013 年 9 月至 2017 年 12 月） 約 1,892 萬 

2018 年 1 月 13/4/2018 16/4/2018 約 31 萬 

2018 年 2 月 13/4/2018 16/4/2018 約 31 萬 

2018 年 3 月 31/5/2018 1/6/2018 約 30 萬 

總數（2013 年 9 月至 2018 年 3 月） 約 1,984 萬 

建築物維修保養人員 

2014 年 3 月至 9 月 20/2/2018 1/3/2018 約 12 萬 

 
(iv) 運輸署會核對所有營辦商就算定損害賠償所提供的相

關紀錄，包括出勤紀錄、人力資源紀錄及員工資歷等，

以確保所提供的紀錄正確及出勤的員工均為合資格人

員。  
 
 此外，運輸署亦會定期派員進行突擊巡查，實地監察

及記錄管制區內執行人員的人手安排，以便日後核對

營辦商提交的出勤紀錄。  



 

 
 

附件一 

2017 年 12 月以前包括在「巴士路線計劃」的建議 

 

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1.  2017-2018 980A 
碩門邨往灣仔（軒

尼詩道） 

開辦 2 班上午特別班次

由碩門邨往灣仔（軒尼

詩道），經青沙公路 

2017 年第一季 支持 2018 年 1 月 2 日 - 

2.  2017-2018 287X 
水泉澳 – 佐敦(循
環線) 

加強服務 
（增加 1 輛雙層巴士以

加密班次） 

2017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 年 6 月 5 日 - 

3.  2017-2018 272X 大埔中心 – 旺角 

加強服務 
（除了現時在上午及下

午繁忙時段分別提供的 3
個班次外，在上午及下午

繁忙時段分別增設 1 個

班次） 

2017 年第一季 支持 預計實施日期︰

修訂至 2018 年第

四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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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4.  2017-2018 E43 東涌 – 華明 

在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

分別開辦 2 個班次來往

東涌與華明，途經青沙

公路 

2017 年第一季 原則上支

持，惟需進一

步商議行車

路線 

正與區議會商議

行車路線及服務

安排 

- 

5.  2016-2017 38B 海濱花園 – 碩門 

在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

分別開辦 1 個班次來往

海濱花園與碩門邨，途

經青沙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8年 1月 22 日 - 

6.  2016-2017 240X 黃泥頭 – 葵興站 

加強服務 
（除了現時在上午提供

的 1 個班次外，在上午增

加 2 個班次由黃泥頭往

葵興站）及 
在下午開辦 3 個班次由

葵興站經青沙公路往黃

泥頭 
（備註︰最終，因應乘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9月 25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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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客需求，2017 年 9 月 25
日開辦 2 班（而非 1 班）

上午的班次及 2 班（而

非 3 班）下午的班次。） 

7.  2016-2017 272E 
大埔(太和) – 深
水（欽州街） 

在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

分別開辦 2 個班次來往

太和與深水埗（欽州

街），途經青沙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10月 9 日 - 

8.  2016-2017 272X 大埔中心 – 旺角 

在下午開辦 3 個班次由

旺角往大埔中心，經青

沙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8年 6月 1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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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9.  

2016-2017 
 

280X 
 

沙田(穗禾苑) – 尖
沙咀東（麼地道）(經
青沙公路） 
 

由第 80M 號線調配 1 輛

雙層巴士加強第 280X 號

線服務 
 

2016 年第一季 
 

有區議員要

求加強

280X 號線

服務，同時

維持第 80M
號線原有服

務水平。 

2017 年 10 月 30
日 

- 

10.  

在上午開辦 1 個班次由

華翠園往尖沙咀 
2016 年第一季 - 運輸署經與

巴士公司商

討後，決定撤

回開辦由華

翠園往尖沙

咀的班次，並

維持第 80M
號線全日服

務。運輸署於

2016 年 6 月
通知區議會。 

11.  2016-2017 270D 聯和墟往深水埗 

在主線第 270A 號線開辦

1 班特別班次，並訂名為

第 270D 號線（由聯和墟

往深水埗，經青沙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6年 6月 2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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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12.  2016-2017 271X 
尖沙咀（廣東道）往

富亨 

第 271 號線下午時段其

中 6 班次改經青沙公

路，並訂名第 271X 號線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2月 27 日 - 

13.  2016-2017 286X 
顯徑 – 深水（循

環線） 

加強服務 
（增加 1 輛雙層巴士以

加密班次）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7月 15 日 - 

14.  2016-2017 980X 
烏溪沙站  – 灣仔

（軒尼詩道） / 金
鐘站（東） 

在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

分別開 2 個班次來往烏

溪沙站與灣仔（軒尼詩

道） / 金鐘站（東），

途經青沙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2月 20 日 - 

15.  2016-2017 981P 
馬鞍山(耀安) – 
灣仔（軒尼詩道） 
/ 金鐘站（東） 

在上午及下午繁忙時

段分別開辦 2 個班次

來往耀安與灣仔（軒尼

詩道） / 金鐘站

（東），途經青沙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2月 2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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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16.  2016-2017 A47X 
大埔（富亨）– 機
場（地面運輸中心） 

開辦新路線來往大埔

（富亨）與機場，途經

青沙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1月 27 日 - 

17.  2016-2017 N283 
尖沙咀東（麼地道）

往黃泥頭 

在深宵時段開辦 3 個班

次由尖沙咀東（麼地道）

經青沙公路往黃泥頭 

2016 年第一季 支持 2017年 2月 14 日 - 

18.  2015-2016 270S 
尖沙咀東（麼地道）

往聯和墟 

修改行車路線途經青沙

公路 
2015 年第一季 支持 2015年 10月 3 日 - 

19.  2015-2016 985 
美田（美致樓）往

灣仔（軒尼詩道） 

修改原有第 305 號線行

車路線途經青沙公路及

將編號改為第 985 號線 

2015 年第一季 支持 2015年 8月 22 日 - 

20.  2014-2015 272P 富亨往葵興站 

修改行車路線途經青沙

公路，及由長沙灣延長

路線至葵與站 

2014 年第一季 支持 2015年 1月 10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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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21.  2014-2015 286P 美松苑往長沙灣 

修改主線第 286X 號線

其中的上午 5 班特別班

次行車路線，並訂名為

第 286P 號線（由美松苑

路往長沙灣，經青沙公

路） 

2014 年第一季 支持 2015年 6月 16 日 - 

22.  2014-2015 307A 
大埔（大埔頭）往

上環 

修改行車路線途經青沙

公路 
2014 年第一季 有區議員對

大埔公路（沙

田段）的擠塞

情況表示關

注 

- 經考慮到區

議會的意

見，運輸署決

定擱置該建

議，並於 2014
年 6 月通知

區議會。 

23.  2014-2015 307B 
大埔（運頭塘）往

上環 

修改行車路線途經青沙

公路 
2014 年第一季 有區議員對

大埔公路（沙

田段）的擠塞

情況表示關

注 

- 經考慮到區

議 會 的 意

見，運輸署決

定擱置該建

議，並於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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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年 6 月通知

區議會。 

24.  2014-2015 307C 
大埔（大埔頭）往

灣仔（香港會議展

覽中心） 

在上午開辦 2 個班次由

大埔頭經青沙公路往灣

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2014 年第一季 支持 2015 年 2 月 9 日 - 

25.  2014-2015 272X 大埔中心往旺角 

在上午開辦 3 個班次由

大埔中心經青沙公路往

旺角 

2014 年第一季 支持 2015年 1月 10 日 - 

26.  2014-2015 286C 
馬鞍山(利安) – 深
水 

在上午及下午分別開辦

4 個班次及 1 個班次來

往利安與深水，途經

青沙公路 

2014 年第一季 支持 2014年 12月 6 日 - 

27.  2014-2015 280X 
沙田(穗禾苑) – 尖
沙咀東（麼地道） 

修改原有第 280P 號線

行車路線途經青沙公

路，擴展至全日服務及

另改編號為第 280X 號

線 

2014 年第一季 支持 2015年 1月 24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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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28.  2014-2015 240X 黃泥頭 – 葵興站 

在上午開辦 2 個班次由

黃泥頭經青沙公路往葵

與站 

2014 年第一季 支持 2014 年 12 月 15
日 

- 

29.  2013-2014 270B 上水 – 深水 

在上午及下午繁忙時段

分別開辦 5 個班次來往

上水與深水，途經青

沙公路 

2013 年第一季 支持 2013年 8月 17 日 - 

30.  2012-2013 286X 
顯徑 – 深水（循

環線） 

修改原有第 86B 號線行

車路線途經青沙公路，

另改編號為第 286X 號

線 

2012 年第一季 支持 2012年 12月 1 日 - 

31.  2012-2013 287X 
水泉澳 – 佐敦（循

環線） 

修改原有第 87A 號線行

車路線途經青沙公路，

另改編號為第 287X 號

線 

2012 年第一季 支持 2014年 8月 23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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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32.  2012-2013 982X 
沙田(愉翠苑)往中

環（港澳碼頭） 

修改原有第 182P 號線

行車路線途經青沙公

路，另改編號為第 982X
號線 

2012 年第一季 支持 2012年 8月 27 日 - 
 

33.  2012-2013 373 
上水 – 上環 / 灣
仔（香港會議展覽

中心） 

修改第 373 號線下午班

次（灣仔往上水）行車

路線途經青沙公路 

2012 年第一季 支持 2012年 9月 3 日* - 

34.  2011-2012 81P 沙田圍往尖沙咀 

修改行車路線途經青沙

公路 
2011 年第一季 有區議員不

滿改道後的

車費會有所

增加(即$0.5) 

- 運輸署與巴

士公司商討

後，決定維持

原來的行車

路線及車

費，並於 2011
年6月通知區

議會。 

 
* 由 2013 年 9 月 7 日起，第 373 號線因應北區區議會的意見，改回原來途經大老山公路（而非青沙公路）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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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巴士路線

計劃年度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

意見 
實施日期 

未能落實計

劃的原因 

35.  2011-2012 287X 
博康 – 佐敦（循環

線） 

修改原有第 87A 號線行

車路線途經青沙公路，

另改編號為第 287X 號

線 

2011 年第一季 有區議員不

同意新路線

的建議車費

會有所增加

(即$0.6) 

- 運輸署經與

巴士公司商

討後，決定維

持原來的行

車路線及車

費，並於 2011
年6月通知區

議會。 

36.  2010-2011 249X 
沙田巿中心  – 青
衣站 

在第 49X 號線開辦特別

班次，並訂名為第 249X
號線（青衣站 – 沙田市

中心，途經青沙公路） 

2010 年第一季 支持 2010年 7月 2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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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以前在「巴士路線計劃」以外的建議 

 

項目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諮詢區議會日

期 
相關區議會意

見 
實施日期 

37.  70S 和合石 – 紅磡站 
修改行車路線途經青沙

公路 
2016 年第一季 

沒有收到反對

的意見 
2016 年 10 月 9 日 

38.  270P 
上水 – 尖沙咀東（麼

地道） 

在上午開辦2個班次由上

水經青沙公路往中港客

運碼頭 
--@ --@ 2010 年 12 月 13 日 

39.  373A 
華明 – 灣仔（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 

修改行車路線途經青沙

公路 2009 年第一季 支持 2009 年 3 月 30 日# 

    
   @因應北區區議會的意見，九巴第 270A 號線(上水-九龍站) 增設兩個特别班次由上水經青沙公路往中港客運碼頭，並命

名為第 270P 號線。第 270P 號線的總站於 2012 年 6 月遷往九龍站。 
 

# 由 2010 年 12 月 20 日起，第 373A 號線因應北區區議會的意見，改回原來途經大欖隧道（而非青沙公路）的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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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8-2019 年度的 7 個巴士路線計劃項目詳情 

 
項目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預計實施日期 

  

1.  

287P 水泉澳往旺角 在主線第 287X 號線開辦

一班上午特別班次，並訂

名為第 287P 號線（由水泉

澳經青沙公路往旺角） 

2019 年第一季 

2.  270B 上水 – 深水埗 由只在繁忙時段提供服務

擴展至全日服務 
2018 年第三季 

3.  286C 利安 – 深水埗 由只在繁忙時段提供服務

擴展至全日服務 
2018 年第四季 

4.  982X 愉翠苑往灣仔

（菲林明道） 
除了現時在上午提供的 11
個班次外，在下午開辦 4
個班次由金鐘站（東）往

愉翠苑，經青沙公路 

2018 年第四季 

5.  985 美田（美致樓） – 
灣仔（軒尼詩道） 

除了現時在上午提供的 12
個班次外，在下午開辦 4
個班次由金鐘站（東）往

美田（美致樓），經青沙公

路 

2018 年第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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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路線 起訖點 建議內容 預計實施日期 
6.  272E 大埔(太和)  – 

深水埗（欽州街） 
加強服務 
（除了現時在上午及下午

繁忙時段分別提供的 2 個

班次外，在上午及下午繁

忙時段分別增設 2 個班

次） 

2018 年第四季 

7.  307C 大埔（大埔頭）

往灣仔 
加強服務 
（除了現時在上午提供的

4 個班次外，在上午增設 2
個班次） 

2018 年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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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夾附於青沙管制區現行的管理、營運及維修保養合約內的

政府監察小組成員的監察責任一覽表  
(僅備有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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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隧道及青馬事務組 

(青沙管制區) 

運輸署監察機制 (運輸署內部指引) 

監察方式 

主要的監察方式包括實地巡查、舉行會議、編制表現報告 

等，詳情如下﹕ 

 

1. 在管制區內的監察工作 

 運輸監督及運輸主任會定期在管制區內分別執行「定質 

 評估」(Qualitative Assessment) 及「定量評估」(Quantitative  

 Assessment) 的監察工作。 

 

 「定量評估」工作包括監察各職級合資格人員的數目、 

 人手短缺情況、收費站運作數目、管制區車輛數目、管 

 制區日常及緊急救援設備等；至於「定質評估」工作則 

 主要監察營運者在日常營運時的各項處理程序，包括收 

 取使用費程序、實施單管雙程措施、車輛救援程序、員 

 工訓練安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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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高級運輸監督及運輸監督會安排每兩星期在管制

區內共分別進行一次及六次的「定量評估」工作，至於高級

運輸主任及運輸主任則會安排每兩星期在管制區內進行最

少半天的「定質評估」工作。因應實際情況及需要，運輸署

亦會不定期於管制區進行突擊檢查。在完成監察工作後，運

輸監督及運輸主任均須填寫監察評估報告以作記錄，如發現

營運者工作未能符合合約要求時，運輸監督及運輸主任須與

營運者作出適當的跟進。 

 

2. 工作會議 

 運輸署定期和營運者舉行會議，以確保及協助營運者正 

 確執行「管理、營運和維修」合約所規定的職責。運輸 

 署亦會不定期與路政署、建築署及機電工程署開會，以 

 保證營運和維修的監察工作順利進行。 

 

3. 營運指引 

 運輸署會監督營運者依據營運指引程序執行工作，例如 

 單管雙程措施、車輛救援程序及收取使用費程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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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管制區內各機電系統、建築物的設備及政府車輛的更新及替換 

 運輸署會定期檢視管制區內各建築物設備、儀器、系統 

 及政府車輛，監察營運者所提供的維修和保養，以確保正常運

作。就機電系統方面，運輸署透過聘任機電工程署屬下的機電

工程營運基金，以監察管制區營辦商就機電工程方面提供的服

務，確保營辦商符合合約要求。運輸署需監察機電工程營運基

金所提供的服務是否符合就各項目訂立的所需服務水平(例如

機電工程署人員每月於管制區的巡查次數)。 

 

 運輸署亦會替營運者更新/替換政府提供的儀器、車輛、 

 管制區內的設備，以達政府訂下的標準。 

 

5. 每月/季度表現報告 

營辦商每月會向政府監察小組各成員提交表現報告，以供查核

其表現情況。與此同時，運輸署、機電工程署、路政署及建築

署會按各自的職權範圍，每季評核營辦商的表現。有關部門會

把其表現報告提交予運輸署備考，以製備季度整體表現評核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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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青沙管制區管理合約內有關算定損害賠償的條款   

(僅備有英文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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